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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徒步遠足：理念與實踐訓練班  

(2
nd

 Expedi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Course) 
 

香港童軍總會領袖訓練學院為進一步提升本會領袖及各野外活動愛好者對徒步遠足的哲理、技

術和推動的認識，將於2012年2月至5月期間舉辦上述課程，歡迎各位報名參加。本課程以基本

理念及技能為本，課程採用課堂講授、野外實習、經驗分享、科研項目和組織旅程形式進行。 

 

本課程由本會領袖訓練主任暨童軍技能評審局登山技能高級考核員吳亞明先生負責主持，詳情

如下：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時數 地 點 

2012年 2 月 2日 四 1900 – 2200 3 香港童軍中心 

2012年 2 月 9日 四 1900 – 2200 3 香港童軍中心 

2012年 2 月 12日 日 0900 – 1700 8 戶外 

2012年 2 月 16日 四 1900 – 2200 3 香港童軍中心 

2012年 2 月 19日 日 0900 – 1700 8 戶外 

2012年 2 月 23 日 四 1900 – 2200 3 香港童軍中心 

2012年 3 月 1日 四 1900 – 2200 3 香港童軍中心 

2012年 3 月 3日 

至 3月 4日 
六、日 

1400至 

翌日 1700 
12 戶外 

2012年 3 月 15日 四 1900 – 2200 3 香港童軍中心 

2012年 3 月 17日 

至 3月 18日 
六、日 

1400至 

翌日 1700 
12 戶外 

2012年 3 月 22日 四 1900 – 2200 3 香港童軍中心 

2012年 3 月 29日 四 1900 – 2200 3 香港童軍中心 

2012年 4 月 7日 

至 4月 9日 
六、日、一 

星期六 0900至 

星期一 1700 
24 戶外 

2012年 4 月 27日 

至 4月 29日 
五、六、日 

星期五 1900至 

星期日 1700 
20 戶外 

2012年 5 月 17日 四 1900 – 2200 3 香港童軍中心 

2012年 5 月 31日 四 1900 – 2200 3 香港童軍中心 

 

 
 

 



 

 

 

訓練總監 

（吳亞明  

 

代行） 

 

課程評核 ： 在訓練期間，班職員將對各參加者的徒步遠足技術、旅程策劃技巧、科研

項目和旅程報告進行評核，以符合本課程評審之資歷要求。 

   

參加資格 ： 1. 具相關徒步遠足經驗，及 

2. 體能和心理狀況能夠應付徒步遠足訓練要求之本會各級領袖/政務委

員或各野外活動愛好者。 

   

費 用 ： 1. 港幣一千二佰圓正（$1,200），費用包括講義、茶點及營費。每位申請人

須以支票（一人一票）方式付款，支票請劃線書明「香港童軍總會」為

收款人。 

2. 現役童軍領袖可申請領袖訓練學院基金資助，資助額最高達學費 80%。

有關「進修資助計劃」之申請資格及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

http://lti.scouting.org.hk。 

   

報名辦法 ： 填妥「香港童軍總會領袖訓練學院報名表」（LTI/01）。在截止日期前填妥表

格連同支票，領袖委任書(如適用)及有關證書影印本郵寄或遞交九龍柯士甸

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樓 1014室領袖訓練學院收。（如申請人所填寫於

參加表格上之資料或夾附之證書影印本不全，將會直接影響其被考慮取錄

之決定。） 

   

截止日期 ： 2012年 1 月 19日（星期四） 

   

教學語言 ： 廣東話 (輔以英文參考資料) 

   

服 裝 ： 1. 香港童軍總會戶外活動服裝  或 

2. 徒步遠足服裝 

   

証 書 ： 1. 修畢此課程及經評審合格的參加者可獲頒發香港童軍總會領袖訓練學

院 “徒步遠足:理念與實踐”証書。 

2. 在職的本會各級領袖/政務委員可同時獲頒發本會訓練署的“地圖閱讀 

(Map Reading)”和“遠足(Expedition)”訓練証書。 

3. 美國 「LEAVE NO TRACE」簽發之 Awareness Workshop 証書。 

   

備 註 ： 1. 接納與否，均以電郵或書面通知作實。 

2. 參加者須全期出席，期間參與全部課節和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指定事工/

評核方作修畢此課程。 

3.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957 6375與陳育芬小姐聯絡。 


